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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喜鸟”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召

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2025年4月2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志泽先生出具

的《关于提请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2025年4月30日，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

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否决或修改

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因公出差，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吴跃现

女士主持会议。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6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双塔路2299号报喜鸟研发大楼四楼会议室。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69人，代表股份648,126,82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412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558,311,7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580%；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

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3人，代表股份89,815,07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1545％；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共463人，代表股份89,815,0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4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方式以现场和网络表决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13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40％；反对10,350,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70％；弃权6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82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609%；反对10,350,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41%；弃权

6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149%。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38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32％；反对10,120,5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5％；弃权6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076,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441%；反对10,120,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82%；弃权

6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77%。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269,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48％；反对10,263,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6％；弃权59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957,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110%；反对10,263,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76%；弃权

59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14%。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8,024,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14％；反对9,888,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57％；弃权2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713,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524%； 反对9,888,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96%； 弃权

2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9%。

5、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表决情况

如下：

同意637,438,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09％；反对10,461,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1％；弃权2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126,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997%；反对10,461,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77%；弃权

226,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26%。

6、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12,08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386％；反对35,846,9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09％；弃权1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769,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674%；反对35,84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119%；弃权

1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7%。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317,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22％；反对10,567,8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5％；弃权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005,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647%；反对10,567,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662%；弃权

2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1%。

8、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236,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96％；反对10,648,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9％；弃权2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92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742%；反对10,64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556%；弃权

24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2%。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8,753,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0％；反对39,141,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92％；弃权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441,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615%；反对39,141,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801%；弃权

2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8,522,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95％；反对39,369,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44％；弃权23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21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050%；反对39,36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342%；弃权

23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8%。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8,685,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46％；反对39,182,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55％；弃权2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7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865%；反对39,182,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257%；弃权

25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8%。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8,760,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62％；反对39,070,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82％；弃权2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44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700%；反对39,070,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011%；弃权

2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89%

1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37,518,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2％；反对10,389,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30％；弃权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9,206,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887%；反对10,38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79%；弃权

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张乐天、王静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1326� � � � � �证券简称：联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

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建勇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1人，代表股份52,86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1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52,475,5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68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388,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3人，代表股份388,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53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 代表股份388,6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以线上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 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73％；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70％；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 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73％；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70％；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 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73％；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70％；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7,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1,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35％；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8％；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1％； 反对1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6,6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73％；反对1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70％；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6.01�《关于在公司兼任职务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因涉及在公司兼任职务董事薪酬，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建勇、潘年华、甘

周聪、徐建军、郭垒庆、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52,475,475股回避表决。

6.02�《关于不在公司兼任职务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03�《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04�《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8,434,9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因涉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本议案关联股东潘年华、甘周聪合计

14,420,208股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1,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06％；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81,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06％；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银行综合授信事项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85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7,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9,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47％；反对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柯燕军、何子彬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

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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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

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3人，代表股份465,63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7525%。 其中：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451,259,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147％。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14,379,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7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0人，代表股份14,523,8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5,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392%；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5,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392%；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65,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392%；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5,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392%；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5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2%；反对9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048%； 反对9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7%；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5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2392%；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735%。

7.�逐项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7.01《关于何启强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7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85%；反对11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9%；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085%；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76%。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7.02《关于麦正辉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1%；反对11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3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61%；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0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7.03《关于黄荣泰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5,49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 反对

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61%；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00%。

7.04《关于谭嘉因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5,49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 反对

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61%；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00%。

7.05《关于包强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5,49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 反对

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961%；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00%。

8.�逐项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8.01《关于梁婉华女士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5,49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 反对

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892%；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69%。

8.02《关于陈钜桃先生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65,49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5%； 反对

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3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9892%； 反对11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39%；弃权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369%。

9.�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5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896%；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31%。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5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9%；反对8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4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1965%； 反对8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3%；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62%。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1502 证券简称：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2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星期

五）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16日9:15-15:00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潞横路2888号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云初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3名， 代表股份42,

607,1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0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34,250,0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998％。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4人，代表股份8,357,1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40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4人， 代表股份

736,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13,7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000%。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3人，代表股份222,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90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含现场和通讯方式），公司高管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8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5％；反对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26％；反对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干为民先生、史庆兰女士、周旭东先生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离任独

立董事蔡桂如先生、毛建东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会议述职，委托周旭东先生代为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9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49％；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9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49％；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9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49％；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2,534,9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 反对6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9％；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64,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975％；反对6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07％；弃权6,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18％。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89,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5％；反对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26％；反对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8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3％；反对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8,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90％；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8％。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91,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15,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13％；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82,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12,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873％；反对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74％；弃权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3％。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6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5％；反对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818％；反对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8％；弃权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3％。

11、《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91,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15,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0,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13％；反对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51％；弃权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12、《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37,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7％；反对6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6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62％；反对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84％；弃权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3％。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侍文文、杜安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南

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